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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4）第 008033 号 

致：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规则》”）以及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询了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

告，核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

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

言，并无任何隐瞒、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之处；公司保证提供的正本与副本一

致、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均是

真实的；公司保证向本所律师作出的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

实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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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股权比例数值均采用四舍五

入并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召开的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作出。 

2、2024 年 11 月 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了《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召开方式、出席

对象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及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已满十五日。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4:00，在长春市

东风大街 5168 号一汽富维董事会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胡汉杰主持。召开

时间、地点及召开方式与公告相一致。 

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 年 11 月 18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1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1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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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11 月 11 日下午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

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及网络投票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

托代理人共 41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33,683,0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4.9067%。 

3、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2、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3、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包含以下子

议案： 

3.1 交易主体 

3.2 交易标的 

3.3 标的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及定价方式 

3.4 标的资产的交割 

3.5 对价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安排 

3.6 过渡期损益安排 

3.7 债权债务处理 

3.8 员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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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决议有效期 

4、关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6、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7、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议案； 

9、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10、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

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11、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2、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议案； 

13、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标准的议案； 

14、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1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1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7、关于本次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其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18、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1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与公司《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本

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议案或新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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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同

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1、2024 年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32,3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9.6055%；反对1,267,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0.3799%；弃权4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146%。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427,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7.6804%；反对1,267,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2341%；弃权4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855%。 

2、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同意222,726,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09%；反对3,42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24%；弃权8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67%。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3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239%；反对3,42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01%；弃权8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460%。 

3、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1 交易主体 

同意222,68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336%；反对3,422,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28%；弃权1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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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00,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550%；反对3,422,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17%；弃权1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133%。 

3.2 交易标的 

同意222,686,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334%；反对3,42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24%；弃权1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42%。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9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543%；反对3,42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01%；弃权1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156%。 

3.3 标的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及定价方式 

同意222,660,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216%；反对3,4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38%；弃权1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646%。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7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074%；反对3,4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54%；弃权1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572%。 

3.4 标的资产的交割 

同意222,683,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317%；反对3,42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34%；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49%。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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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95,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476%；反对3,42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38%；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186%。 

3.5 对价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安排 

同意222,660,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216%；反对3,42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24%；弃权14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66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73,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074%；反对3,42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01%；弃权14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625%。 

3.6 过渡期损益安排 

同意222,641,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135%；反对3,44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206%；弃权14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659%。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54,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6750%；反对3,44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625%；弃权14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625%。 

3.7 债权债务处理 

同意222,657,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205%；反对3,42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34%；弃权149,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661%。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70,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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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表决权的93.7027%；反对3,42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38%；弃权149,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635%。 

3.8 员工安置 

同意222,634,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102%；反对3,439,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204%；弃权156,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69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4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6620%；反对3,439,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620%；弃权156,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760%。 

3.9 决议有效期 

同意222,68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310%；反对3,4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38%；弃权12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52%。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94,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448%；反对3,4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354%；弃权12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198%。 

4、关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22,730,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27%；反对3,417,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08%；弃权8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65%。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43,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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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表决权的93.8313%；反对3,417,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34%；弃权8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453%。 

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222,730,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29%；反对3,42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17%；弃权79,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5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43,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320%；反对3,42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71%；弃权79,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409%。 

6、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同意222,663,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232%；反对3,44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205%；弃权126,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6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76,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138%；反对3,44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623%；弃权126,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239%。 

7、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22,684,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325%；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17%；弃权12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58%。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9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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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表决权的93.7508%；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73%；弃权12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219%。 

8、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议案； 

同意222,684,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325%；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17%；弃权12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558%。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19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508%；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73%；弃权12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2219%。 

9、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222,729,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24%；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17%；弃权8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59%。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42,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299%；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73%；弃权8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428%。 

10、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

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同意222,763,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671%；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17%；弃权47,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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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76,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888%；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73%；弃权47,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839%。 

11、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222,74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76%；反对3,42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21%；弃权68,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0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5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507%；反对3,42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89%；弃权68,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204%。 

12、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议案； 

同意222,764,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679%；反对3,42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21%；弃权44,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2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7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918%；反对3,42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89%；弃权44,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793%。 

13、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标准的议案； 

同意222,734,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47%；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17%；弃权7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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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47,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391%；反对3,42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73%；弃权7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336%。 

14、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同意222,79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796%；反对3,362,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4865%；弃权76,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39%。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304,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9387%；反对3,362,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5.9265%；弃权76,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348%。 

1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222,717,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468%；反对3,41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077%；弃权1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455%。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30,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075%；反对3,41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112%；弃权1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813%。 

1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同意222,711,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445%；反对3,417,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105%；弃权1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450%。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24,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7984%；反对3,417,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223%；弃权1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793%。 

17、关于本次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其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同意222,718,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472%；反对3,41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073%；弃权102,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455%。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31,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095%；反对3,41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097%；弃权102,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808%。 

18、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同意222,742,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78%；反对3,41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073%；弃权7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49%。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5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516%；反对3,41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097%；弃权7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387%。 

1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222,745,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98.4593%；反对3,413,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1.5089%；弃权71,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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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

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25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3.8576%；反对3,413,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6.0158%；弃权71,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1266%。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至议案19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予以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至议案19

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已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

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经办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